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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29 日上午，省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陈勇主持召开省检察院党组扩
大会暨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最高检工作安
排，在前段时间工作基础上，对全省检察机
关疫情防控工作再强调、再部署。

陈勇检察长指出，湖北武汉等地发生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后，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的高度负责，把人民安危时刻挂在心上的
真挚为民情怀。

省委、最高检先后对疫情防控工作作出
一系列部署。

全省检察机关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
求，深入落实省委、最高检工作安排，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
要的工作、最紧迫的任务来抓，扎实做好防
风险、护安全、战疫情、保稳定各项措施的
落实，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举措、最
果敢的行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维护社会

稳定这场硬仗。
陈勇检察长强调，要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在党委和政府统
一领导下，加强与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部
门的联防联控，配合做好疫情监测、排查、
预警等工作，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治疗。

要加强与公安、食品药品、市场监管等
部门的沟通配合，对哄抬物价、严重扰乱市
场秩序，制售假冒伪劣药品、医疗器械、医
用卫生材料，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故意传播病毒、拒绝接受检
疫和强制隔离治疗造成严重后果，扰乱社会
秩序、干扰疫情防控、暴力伤医、妨害公务
等犯罪，提前介入，快速办理，从严惩处。

要依法打击借机造谣滋事、恶意污蔑攻
击的不法行为，及时发现处置各类造谣、不
实疫情信息。要积极开展源头防控，注意发
现食品药品质量管控、生鲜肉类市场检验检
疫等领域存在的漏洞，及时发出检察建议。
对涉及疫情防控的各类案件，市县院要第一
时间层报省检察院，确保依法准确办理。

要全面加强对监管场所疫情防控工作的
监督，一旦发现重大疫情，第一时间层报省
检察院。

陈勇检察长要求，要强化工作措施，全

力抓好检察机关自身疫情防控。要落实落细
防控措施，对办公区、宿舍区、接访场所、
食堂、电梯等定期消毒，及时做好卫生防疫
物品的准备工作。要全面调度春节期间检察
人员去向，逐一登记，跟进了解，做到及时
准确掌握情况。

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
度，认真落实全省检察人员及家属防疫情况
报告制度，有事报进展，无事报平安。

全省检察人员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的各
项要求，落实“不串门、不集会、不聚餐”
“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等安全防护措
施，切实保障自身安全。要增强科学防控意
识，认真学习、积极宣传疫情防控的科学知
识，稳定情绪、增强信心，不信谣、不造
谣、不传谣。

省检察院机关暂停接访并向社会公布，
各地根据本地疫情防控要求，自行决定是否
停止接访。停止接访期间，要利用新媒体等
妥当方式告知接访电话、来信接收地址、网
络登录网址和远程视频接访系统申请使用办
法，并安排好接听电话、处理信访等人员，
及时回应和反馈、答复群众诉求。

各级院不搞大规模外出培训、集中培
训，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和其他聚集性活动，
最大限度降低疫情传播可能性。

陈勇检察长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
保疫情防控工作责任落地落实。

全省各级院党组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
院领导立即取消休假，进入战时状态，深入
一线，靠前指挥，对疫情防控重大问题靠上
研究解决，重要情况及时请示报告，确保疫
情防控有力有序有效。

全省各级院领导干部要冲在前、做在
先，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及时发声指导，
及时掌握疫情，及时采取行动，切实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要坚持党建
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到哪里任务险重
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哪里就有
党员当先锋作表率。要广泛动员群众、组织
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
推动构建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要加强正面
宣传，坚决抵制谣言散布，充分利用新媒体
平台，持续开展疫情防治知识宣传，引导群
众正确面对疫情、消除恐慌心理。

各级院党组要在疫情防控的实践中考察
识别干部，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危难
时刻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作。对履
职不到位、失职失责、庸政懒政的，坚决严
肃问责追责，决不姑息迁就。

张玮

省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暨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对全省检察机关疫情防控工作再强调再部署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春节期间，一场突发疫情牵动了亿万国
人的心。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德州检
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严格按照党中央、省市委和最高检、
省检察院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强化工作
措施，勇于担当作为，组织动员检察人员积
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

上下联动，落实落细防控措施

疫情面前，做好自身防护是第一责任。
1 月 2 7 日，德州市检察院就下发通

知，要求全市检察人员提高认识，高度重
视，自觉遵守党委、政府疫情防控各项规
定，积极学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相关防控知识，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
无事不出门、不聚餐聚会、不走亲访友，出
门佩戴口罩，回家洗手消毒，室内定时通风
消毒，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饮食，加强
体育锻炼，切实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自我防
护能力，确保自身及家人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如有发热、乏力、干咳和其他呼
吸道感染症状，要及时就诊并及时向所
在单位报告情况，并第一时间向市检察
院报告。

禹城、齐河、乐陵、平原等基层检察
院，组织干警到家属院小区轮流值班，逐门
逐户开展排查摸底，对进出人员进行检测登

记、严防严控，准确掌握检察人员动态，全
面摸排春节期间检察人员及家属去向及接触
人员情况，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漏
一人。德城、庆云、武城等院，通过悬挂条
幅、张贴公告、循环播放防控广播音频、发
放致外地返乡人员一封信等措施，对小区住
户进行疫情防控提醒，全力做好疫情联防联
控工作。

此外，充分利用“两微一端”平台、微
信群，及时发布防控疫情讯息，引导全市检
察人员直面疫情，消除恐慌，增强信心，不
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维护社会公共
秩序。大力挖掘、宣传全市检察系统抗击疫
情中的感人故事和先进典型，传递正能量，
凝聚民心民智民力。

立足职能，强化疫情防控司法保障

1 月 30 日，德州市检察院召开党组扩
大会，研究制订《德州市人民检察院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对全市检察机关疫情防控
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全力抓好各项工
作的推进落实，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各院各部门严格落实市院党组的部署要
求，主动与公安、医疗卫生、食品药品、市
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加强信息沟通，依
法严肃惩处危害公共安全、破坏市场秩序、
危害医务人员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编造与
疫情有关的恐怖信息、谣言等违法犯罪行

为，为全市有效开展疫情防控贡献检察力
量。

市检察院第五检察部研究制定《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刑
事执行检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县市区院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加强与监管单位协调配
合，全力维护监管安全、刑事被执行人生命
健康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市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和案件管理办公室
分别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以网络、电话和
来信方式接待群众来访工作的公告，关于疫
情防控期间案件受理、律师接待和案件程序
性信息查询工作的公告，认真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群众来信来访和案件受理、律师接待
等工作，以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并切实做到“群众来信件件有回
复”。

各院各部门还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疫情实施的哄抬物价、囤
积居奇等非法经营犯罪案件，在疫情防控期
间实施的生产、销售用于防治涉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的伪劣防治、防护产品、物
资，假药、劣药以及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
材料等 13 种涉疫情刑事案件。

战“疫”一线，无私奉献彰显检察担当

面对疫情，检察官们不顾危险，义不容

辞地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来。在党
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
联防联控，积极配合做好疫情监测、排查、
预警等工作。

市检察院成立了以郭晓东检察长为组
长、其他院党组同志任副组长、有关部门主
要负责人任成员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带班
院领导和值班干警 24 小时在岗在位，值班
值守无缝衔接，保证了通讯畅通和信息及时
上传下达。各基层院检察长、党组领导也纷
纷取消休假，靠前指挥，冲到抗击疫情的最
前沿。

市检察院派驻赵虎镇黑豆吴村支部书记
李华，放弃休息，组织带领全村群众全面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他第一时间组织召开村委
会对疫情防控作好部署，安排人员在进村道
路上悬挂横幅，选派专人值班值守，控制外
来人员进入；通过广播宣传禁止外出拜年，
做好自身防护；组织卫生防疫人员对垃圾堆
放点和村内大街进行消毒防疫；在本村微信
群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教育百姓不信谣不传
谣，安抚民众恐慌心理，截至目前，全村群
众生活平安有序。

市检察院派驻德城区二屯镇哨马营村第
一书记于腾龙假期带领村内党员设点执勤，
协调爱心企业为村庄捐赠 84 消毒液 25 箱，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下转第二版）

战“疫”一线显担当
德州检察机关强化工作措施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 1 月 30 日，省检察院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期
间以网络、电话和来信方式接待群众来访工作的公告》。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委、最高检相关工作安排，最大限度
减少人员流动聚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即日起省
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暂时关闭，停止接待群众来访，
恢复接访时间视我省疫情形势变化另行通知。

公告中表示，来访群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向省检察
院反映信访诉求、申请法律监督、提供证据材料、案件进展
查询、法律咨询等相关事务，可通过网络、电话、来信等方

式进行：
网 络 信 访 ： 1 2 3 0 9 中 国 检 察 网 ( 网 址 ：

www . 12309 . gov . cn)
热线电话： 12309 检察服务热线，接听时间： 2 月 3 日

起上午 8 ： 30-11 ： 30 ，下午 1 ： 30-4 ： 30
通信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二环东路 5592 号山东

省人民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邮政编码： 250014
省检察院表示，疫情防控期间，将严格按照“群众来信

件件有回复”的要求，及时处理每一件群众诉求。因接访方
式调整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冯欣妤

省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

以网络电话方式接待群众来访

“防疫很重要，但是办案时限
不等人，保护好自己，做好本职工
作，就是我们在抗击疫情中所能做
出的最好贡献。” 2 月 3 日，是春
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青岛市检察
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孙韡和四级高
级检察官王春早早地佩戴好口罩，
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和他们一样投入工作的还有第
十检察部和第五检察部的检察官
们。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青岛市
检察院发布了以网络、电话和来信
方式接待群众来访工作的相关公
告，群众不用上门了，但检察官的
工作并没有止步。

第十检察部副主任王庆来忙着
接听群众来电，四级高级检察官郭
炳治则在认真办理群众来信，因为
他们承诺：“疫情防控期间，我们
将严格按照‘群众来信件件有回
复’要求，及时办理每一件群众诉
求。”

第五检察部的全体干警更是在
春节前，就认真调度了青岛看守
所、青岛监狱、北墅监狱的疫情应
对情况，并成立了以市院党组副书
记、副检察长栾驭为组长的第五检
察部疫情防控期间应急事件处置领
导小组，向全市检察机关下发了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加强刑事执行检察工作
的通知》，制定了处置值班表。春
节期间，干警们坚守岗位，重点巡
视检查了监管场的厨房、医务室、
监控室等要害部门，与监管部门一
起努力共同排除各类隐患，预防疫
情发生。

阻断疫情传播，更要从自己做
起，为此青岛市检察院积极做好机
关的防控工作。在大门处设立登记
检查点，由法警和物业值班人员专
人轮班负责，同时还成立了应急分
队作为预备队，做好随时响应准
备。对所有进院人员进行体温检
测，检查口罩配戴情况，并了解有
无“湖北”接触史和发热、咳嗽、
呼吸不畅等症状；严格管控外来人
员，要求送货人员和车辆严禁进入
院区，经登记检测体温正常、配戴
口罩后，通知物业人员到南大门口
门岗处接收，对运输工具进行每日
消毒；加强办公场所消毒工作， 1
月 29 日先行对公共区域和重点部位

进行一次消毒，上班前一天(2 月 2 日)再进行消毒。上班
后，对办公楼及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案管大厅的门厅、
楼道、楼梯等公共部位，进行每日消毒，电梯(轿箱、按
键)、卫生间等使用频次高的公共部位喷雾消毒不低于 4
次。对办公室、会议室、礼堂等人员密集场所及办公室门
把手、中央空调系统送风口、回风口，每周一、三、五共
进行 3 次 75% 酒精喷雾消毒。还专门设置了两个废弃口
罩、手套回收专用垃圾箱，由物业人员统一进行消毒处
理，并做好登记备查。

青岛市检察机关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严密有效的措施
确保每位检察干警自身防控无死角，做到守土有责、守土
担责、守土尽责，积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贡献。

白树文

本报讯 为依法严厉打击涉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刑事
犯罪，近日，省检察院建立涉疫情
刑事犯罪快速反应机制，明确全省
检察机关对 13 种涉疫情刑事案件
优先办理，依法提前介入、快捕快
诉，为保障我省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安全顺利进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检察力量。

据通报， 13 种将被严惩的涉
疫情刑事犯罪分别是：利用疫情实
施的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非法经
营犯罪案件。

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的生产、
销售用于防治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的伪劣防治、防护产品、物
资，假药、劣药以及不符合保障人
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
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犯罪案
件。

利用疫情实施的敲诈勒索、诈
骗等犯罪案件。

盗窃、诈骗、抢夺、抢劫用于
防控疫情的物资等犯罪案件。

贪污、侵占、挪用疫情防控款
物的犯罪案件。

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造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传播，或者明知患有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而拒绝接受检疫、强
制隔离或治疗，或过失造成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传播的犯罪案
件。

编造与疫情有关的恐怖、虚假
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此类恐怖、
虚假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
会秩序，或者利用疫情编造、传播
谣言，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
法履行为防治疫情而采取的防疫、
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预
防、控制措施的犯罪案件。

隐瞒、谎报疫情，未及时采取
预防、控制造成疫情扩散，或者致
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失职犯罪案件。

在疫情防控期间针对医护工作
者实施的暴力行为、侮辱诽谤，或
“医闹”等扰乱医疗场所公共秩序
的犯罪案件。

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的故意杀
人、故意伤害、抢劫等严重破坏社
会稳定的重刑事犯罪，或者非法行
医、虚假广告等直接影响群众防控疫情信心的犯罪案件。

罔顾病毒传播危险，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的犯罪案件。

其他涉疫情刑事案件。
据悉，针对上述 13 种案件，全省检察机关将加强与

公安机关的沟通联络，及时掌握公安机关查处涉疫情刑事
犯罪案件情况，对于尚未提请批准逮捕或尚未移送审查起
诉的涉疫情重大刑事案件，及时提前介入侦查，引导侦查
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并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
督。在增强上下联动、依法快捕快诉的同时，检察机关将
严把法律关、证据关、程序关，切实做到既不拔高也不降
格，确保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冯欣妤 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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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到省未管所检察监督疫情防控工作，全面了解省未管所疫情防控组织机构、岗
位职责、工作内容、保障措施等情况。第九检察部建议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确保责任到人、落实到位，严格执行
各项隔离、封闭管理和卫生防疫制度，保证干警和罪犯营养，加强心理疏导，确保实现零感染目标。 鲁剑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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